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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

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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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74,833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杉杉集团有限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32.69 532,257,280 0 无 0 

杉杉控股有限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7.18 116,912,189 0 冻结 24,076,300 

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保赢 1 号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3.37 54,916,798 0 无 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合 其他 2.54 41,275,385 0 无 0 

百联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89 30,743,625 0 无 0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万能保险产品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1.88 30,659,118 0 无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

夏中证新能源汽车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53 24,832,420 0 无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32 21,557,150 0 无 0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0 17,932,491 0 无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富国中证新能源汽车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4 13,644,469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杉杉控股系杉杉集团的控股股东，受同一实际控制人郑

永刚先生实际控制。上述股东之间未知有无其他关联关

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不适用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20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21,042.08万元，同比下降27.7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10,007.60万元，同比下降54.3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2,720.56万元，同比下降116.83%。主要系锂电材料业务及服装业务经营业绩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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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下降所致。 

报告期内，为优化公司业务结构、提升持续经营能力，公司启动收购LG化学旗下在中国大

陆、中国台湾和韩国的LCD偏光片业务及相关资产的事宜（详见公司于2020年6月10日、7月17

日在上交所网站披露的公告）。截至本报告披露之日，相关审计、评估等工作正在持续推进。

公司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另行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重组相关事项，并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新增LCD偏光片业务，且该业务处于行业领先地位并占据较高的

市场份额。对于现有锂电材料业务，公司短期内首要战略是加快提高产能利用率，稳步提高市

场份额，巩固并不断提高公司在锂电材料行业的市场地位；对于新增LCD偏光片业务，公司将

在交易完成后加快对标的资产的整合，充分调动标的资产以及公司的各方面资源，积极进行市

场开拓，不断提高标的资产的效益。 

（一）新能源业务 

1、锂电材料业务 

2020年上半年受新冠疫情影响，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同比大幅下滑37.40%，终端需求下滑，

进一步导致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产品价格下调压力更大。在此背景下，公司锂电材料业务总销

售量同比下滑14.94%；主营业务收入249,469.97万元，同比下降28.4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3,219.77万元，同比下降82.44%，主要系下游终端市场需求疲软以及产品售价下降导

致的毛利率下降所致。 

（1）正极业务 

2020年上半年，正极公司杉杉能源实现销售量9,040吨，同比下降11%。钴酸锂销量稳中有

增，同比增加7%。销量的下降主要来自于三元材料，三元材料销量同比下降23%，主要是2020

年上半年受新冠疫情影响，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大幅下滑。 

2020年上半年，杉杉能源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33,690.26万元，同比下降30.03%，主要是源

于销量的下降和产品售价的下滑；实现净利润2,252.12万元，同比下降81.70%，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1,545.94万元，同比下降81.83%，净利润下滑主要原因：一方面，下游市场特

别是新能源汽车市场需求疲软，导致正极材料销量出现下滑；另一方面，原材料钴和锂的价格

持续下降，以及下游需求低迷，行业竞争加剧，使得正极材料售价同比下降，进而导致毛利率

出现下滑。 

（2）负极业务 

2020年上半年，公司负极业务实现销售量19,287吨，同比下降15%，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95,295.41万元，同比下降27.33%，主要是因为公司产品以动力为主，受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

大幅下降的影响，销量下滑。再加上终端需求疲软导致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以及原材料针状焦

价格和委外加工环节石墨化加工费的下降，导致产品售价同比下降。但是公司海外客户销售量

依然稳健，在终端需求大幅下滑的前提下，凭借公司性能领先的高容量快充材料以及疫情期间

稳定的供货能力，2020年上半年海外客户销售量依然同比增长。报告期内，负极业务实现净利

润3,002.15万元，同比下降75.4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491.06万元，同比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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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35%。净利润大幅下降，主要是因为销量下降以及产品售价下降导致毛利率下滑。 

产能提升方面，公司内蒙古包头项目一期4万吨产线已全部拉通。一体化产线的拉通可以

有效保证产品供应，稳定产品品质，减少委外环节，随着包头项目的逐步上量，凭借包头的电

价优势以及公司行业领先的箱体炉石墨化技术，预计下半年将有效降低产品成本，提升市场竞

争力。 

（3）电解液业务 

2020年上半年，电解液业务实现销售量6,990吨，同比下降19%，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0,218.78

万元，同比下降23.17%；本期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071.68万元，亏损同比增

加657.38万元。2020年上半年公司电解液业务业绩下滑并出现亏损，主要是因为受新冠疫情影

响，下游新能源汽车市场需求大幅下滑，公司电解液销量出现较大幅度下滑；再加上市场竞争

激烈，产品售价下降，导致毛利率同比下滑。 

2、非锂电材料类新能源业务 

（1）能源管理服务业务 

2020年上半年，公司能源管理服务业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34,243.36万元，同比增长26.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11.31万元，同比下降25.73%，主要系储能业务亏损同比增加所

致。 

光伏业务 

2020年上半年，在巩固组件业务的基础上，尤利卡继续推进分布式光伏电站开发建设。截

至期末，尤利卡并网装机容量238兆瓦，项目主要分布于浙江省内各地。对于已并网光伏电站

项目，尤利卡加强营运维护管理，提高电站发电效率，投资回报较为稳定。 

2020年上半年，光伏业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33,944.14万元，同比增长25.47%，主要系组件

销量提升与光伏电站并网装机容量增加，主要加强外销市场开通，并入选T1（全球光伏组件一

级制造商）名列，以及组件产品升级带动海外市场销售大幅提升；归属于上市公司净利润

1,726.38万元，同比减少1.22%，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期间费用较同期增长。 

储能业务 

基于公司聚焦主业战略，且储能业务处于亏损状态，为提升公司整体资产收益率，公司将

逐步缩减储能业务，采取暂停储能资产投入、严控费用等有效措施，以降低其经营亏损。报告

期内，储能业务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15.07万元，亏损同比增加294.43万元。 

（2）其他新能源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推进充电桩、锂离子电容、新能源整车设计与研发业务的调整，一方

面通过费用控制等措施降低支出，以减少经营亏损；另一方面继续推进战略投资者的引入。 

期内，充电桩、整车设计与研发、锂离子电容业务等其他新能源业务合并实现主营业务收

入5,493.80万元，同比下滑10.1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875.76万元，同比减亏

564.77万元。本期，收入下滑主要系新冠疫情影响导致充电需求下滑，充电桩业务收入同比下

滑28%，亏损同比减少主要系采取了缩减部分业务、控制费用等措施降低支出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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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新能源业务 

1、服装品牌运营业务 

2020 年上半年，服装业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1,476.97 万元，同比下降 46.34%；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927.68 万元，同比下降 871.58%，主要系（1）2020 年初新冠疫情爆发，

疫情防控对线下门店零售额及向加盟商销售的金额带来严重影响；（2）为了减少疫情带来的存

货消化压力，降低销售折扣致毛利率下降所致。 

为落实公司聚焦核心业务的发展战略，2020 年 2 月 1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杉杉品牌运营股份有限公司 48.1%股权转让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所持杉杉品牌公司合计 6,416.54 万股股份（占其总股本的 48.1%）转让于陕西茂叶

工贸有限公司、宁波联康财品牌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宁波衡通贸易有限公司、李兴华女士和祖

薇薇女士，交易价格合计人民币 168,113,348 元。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鉴于公司已收到部分交易对价，根据协议约定，公司已办理完毕本次

杉杉品牌公司 48.1%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变

更登记手续。杉杉品牌公司于 2020 年 7 月起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2、投资业务 

公司投资业务包括金融股权投资及类金融业务等。 

金融股权投资主要为稠州银行、宁波银行和洛阳钼业。公司持有稠州银行 24,726 万股，

占稠州银行总股本的 7.06%，期内收到现金分红 2,472.60 万元。本期，稠州银行长期股权投

资收益（按权益法核算）为 6,004.75 万元。 

期内，基于对宁波银行未来发展的良好预期及其股票在二级市场的稳健走势，公司全资子

公司杉杉创投通过单一资产管理计划，以 21.07 元/股的认购价格成功认购宁波银行非公开发

行 A 股股票 18,984,337 股，并于 2020 年 5 月 15 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限售期 6 个月。 

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同意授权经营层：根据公司发展战略、资金需求规划以及经营

财务状况，结合二级市场股价走势，对公司持有的宁波银行和洛阳钼业股份择机进行处置；以

及为盘活资产，增加投资收益，以上述所持证券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交易。 

期内，公司累计减持宁波银行股票 27,715,821 股；截至期末，公司仍直接持有宁波银行

股票 45,637,759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间接持有宁波银行股票 18,984,337 股（有限售条

件流通股），合计占宁波银行总股本的 1.08%。本期，公司合计确认宁波银行现金分红 2,851.55

万元。期末，公司通过杉杉创投间接持有洛阳钼业 471,204,189 股，占洛阳钼业总股本的 2.18%，

期内确认现金分红 2,026.18 万元。 

期内，为盘活资产，增加投资收益，公司以所持宁波银行及洛阳钼业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

交易和网下新股申购，合计获得投资收益约 44 万元；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尚有宁波银行

股票 910.88 万股和洛阳钼业 330 万股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交易，预计到期投资收益约 271 万

元。 

类金融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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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上半年类金融业务生息资产净额 77,089.78 万元，2020 年上半年新投放生息资产

14,483.43 万元；本期，类金融业务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 553.77 万元，同比下滑

39.41%，主要是因为受新冠疫情影响，部分地区和行业客户无法正常复工复产，导致项目投放

减少收入下降。 

公司开展类金融业务的子公司富银融资股份为香港联交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股票代码：

08452）。为改善富银融资股份 H 股的流通性及其筹资能力，提升富银融资股份企业形象及其

品牌知名度和市场声誉，富银融资股份已于 2019 年 12 月 24 日根据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规则

相关规定，向香港联交所提交转板上市的正式申请，本次转板上市不涉及发行新股。由于申请

有效期为 6 个月，富银融资股份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向联交所重新提交了转板上市申请。本次

转板上市申请尚需取得香港证监会和香港联交所的批准。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本次转板申请尚在审批中。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于 2017 年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

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020 年 4 月 23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

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财政部规定执行新收入准则。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系根据财政部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作出的调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产生重大影响，亦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财务数据的追溯调整，不会对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的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产生重大影响。 

详情请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公告》。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董事长：李智华 

日期：2020 年 8 月 24 日 


